
附件2

提升市民文明素质重点项目责任分解表

	重点项目
	项目内容
	时限要求
	责任单位

	1.深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	系统全面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抓好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、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的学习。
	长期坚持
	办公室、人事处、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2.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制
	党委切实负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，经常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掌握领导权、话语权。
	长期坚持
	办公室、机关党委、机关各处室，局属各单位

	3.开展精神文明宣讲活动
	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，引导群众崇德向善，提升市民文明素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4.加强文化（道德）讲堂建设
	充分运用文明单位道德讲堂、文化讲堂传播道德，提升职工文明素养。
	每个单位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活动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5.开展文明交通行动
	推动文明交通行动，引导市民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、机关各处室，局属各单位

	6.组织开展“我们的节日”主题系列活动
	在春节、元宵、拗九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、重阳等传统节日，积极开展节日送关爱、节日民俗展示。、慰问道德典型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通过主场活动、群众性活动、网络新媒体传播等方式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，涵育文明新风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、局属各单位

	7.完善公益广告通稿库内容
	设计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志愿服务、移风易俗、文明出行、诚信建设、道德模范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内容公益广告作品，配合完善福州市公益广告通稿库，积极推荐优秀作品参与省公益广告大赛活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8.文明单位与农家书屋结对共建
	发动各级文明单位与农家书屋开展共建活动，提高农民文明素质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9.持续办好福州文明网
	积极向“福州文明网”报送福州精神文明建设信息稿件。每季度报送至少1篇。
	长期坚持
	机关党委、机关各处室，局属各单位

	10.完善精神文明建设宣传矩阵建设
	联动市文明委成员单位新媒体平台，逐步建立完善精神文明网络宣传矩阵。
	2018年底，配合搭建好市属媒体参与联动宣传矩阵
	办公室，局属各单位

	11.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
	按照《福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（2016-2020）》，加快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推进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、司法公信等重点领域信用建设，增强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。
	长期坚持
	社会组织管理处，局属各单位

	12.开展移风易俗“五进”活动
	开展移风易俗“五进”活动（推进移风易俗宣传进机关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村居、进家庭）的征集、汇总和推动。
	每年开展，长期坚持
	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处、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、机关党委，局属各单位

	13.报送移风易俗工作动态
	市委移风易俗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县（市）区移风易俗办结合自身职能，定期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工作动态。
	长期坚持
	社会事务和区划地名处

	14.加强各级各类行业商会（协会）文明倡导
	加强对民营企业家好各级各类行业商会（协会）移风易俗的教育引导，倡树文明新风，树立良好形象，让企业家自觉践行移风易俗有关规定。
	长期坚持
	社会组织管理处、行政审批处

	15.发挥红白理事会的作用
	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，完善自治章程，切实发挥作用。
	长期坚持
	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




